
請於111年12月16日(星期五)中午12:30前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

 
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111學年度青年獎章申請表 

部別:   中部  班級：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在學期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◎申請獎章類別：□積分50金質獎章(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3分) 

□積分40銀質獎章(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2分) 

□責分30銅質獎章(須內含服務學習積分1分) 

◎申請獎章事由：□學測成績總級分4科57級分以上(銅質獎章) 

□學習護照積分達各獎章申請標準(詳細積分如下) 

項

次 
指  標  內  容 

申請人 

自填積分 
審查結果 

備  

註 

1 主動探索認證(最高採計10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2 展現合作認證(最高採計10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3 自信表達認證(最高採計15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4 社會關懷認證(最高採計10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5 專長發展認證(最高採計15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6 其他表現認證(最高採計5分)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總計積分  □符合□不符  得分       

◎審查附件：□自傳 

            □學測成績單影本(以學測成績總級分4科57級分以上申請獎章，需檢附) 

            □學習護照(含各項認證之影本證明)  

審查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學校審核欄 

審查結果 

青年獎章總積分：         

獲□金質獎章  □銀質獎章  □銅質獎章 

  □未符合青年獎章標準 

 

 



請於111年12月16日(星期五)中午12:30前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

 

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青年獎章申請人自傳 

班級： 座號： 姓名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